
 

 

 

 

南教体工委〔2018〕9 号 
 
 

关于印发《南谯区公开选拔校级领导 
人选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市二幼、市旅游商贸学校、市教师进修学校： 

   《南谯区公开选拔校级领导人选实施方案》已经区委教体

工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南谯区委教体工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22 日 

 
 
抄报：区委办、区政府办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、区纪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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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谯区公开选拔校级领导人选 
实施方案 

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中小学领导班子队伍建设，拓展人

才培养方式和途径，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，为第六轮校长、

副校长聘任和教体事业不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，提升全区中

小学整体管理质量和水平，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

作条例》和《滁州市南谯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及

中层管理人员选拔聘用办法（试行）》(南教体字〔2016〕109

号)等规定，区委教体工委决定，面向区属公办学校公开选拔

10 名校长和 30 名副校长备用人选，现制定如下选拔方案： 

一、公开选拔的对象范围和报名条件 

（一）公开选拔的对象范围 

南谯区区属公办学校教师。 

（二）报名条件 

报名对象须符合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第

六条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并具备以下资格条件： 

1.校长备用人选 

（1）具有二级教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 

（2）任学校中层职务一年以上或现任副校级领导； 

（3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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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年龄在 38 周岁以下（1980 年 1 月 30 日后出生）； 

（5）身体健康。 

2.副校长备用人选 

（1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 

（2）年龄在 33 周岁以下（1985 年 1 月 30 日后出生）； 

（3）身体健康。 

    竞争以上职位，具有一级教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，年

龄可放宽 2周岁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：曾受过治安处分的；

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；党纪

处分规定的提任使用期限未满的；受政纪处分尚未解除的；

近三年年度考核有称职以下等次的；近三年在年度效能建设、

工作考评等检查评比中受到告诫、通报批评等责任追究的；

有不服从组织安排行为的，因其它原因不适合报考的。 

二、备用人选的使用方向 

    确定的备用人选打破校际和学段界限，在全区中小学范

围内统筹使用。 

    三、公开选拔的工作程序 

公开选拔工作采取组织推荐、个人自荐和考试、考核相

结合的办法，按照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笔试、民主测评和民主

推荐、组织考察、决定任用等程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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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宣传发动 

通过南谯区政府网、南谯先锋网发布公告，并组织区级、

校级动员会进行广泛宣传发动，同时将公告发到各中小学。  

(二)报名与资格审查  

1.报名。报名地点设在区委教体工委党工办，报名时需

带本人身份证、学历毕业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任职文件

等原件、复印件（A4），如实填写《报名登记表》，交近期一

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，也可由所在学校统一办理报名手续。 

每人限报一个岗位，每个岗位的报考人数应不少于选拔

岗位数的 3倍。少于规定报考人数的选拔岗位数相应核减。 

2.资格审查。区教体局党工办按照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

查。 

(三)笔试 

笔试内容为政策理论、法律知识、党建知识、学校管理、

时事政治和南谯区情等，满分为 100 分，占总分的 60％。  

（四）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 

根据笔试成绩按照选拔人数 1:2 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

参加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人员。  

1.由人选所在学校全体教师进行民主测评，民主测评满

分为 100 分，占总分的 25％。 

民主测评总体评价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弃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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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称职等五个等次，分别计 100 分、80 分、60 分、20 分和 0

分。 

民主测评得分=【100×优秀票数+80×称职票数+60×基本

称职票数+20×弃权票数】÷有效票数×0.25。 

2.由区教体局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按照选拔人数 1:1.5 比

例进行民主推荐，民主推荐满分为 100 分，占总分的 15％。 

    民主推荐得分=民主推荐得票数÷参加会议推荐人数

×0.15。 

(五)组织考察 

根据总成绩按照选拔人数 1:1.2 比例确定考察人选，由

区委教体工委组成考察组到人选所在学校进行个别谈话考

察。  

（六）确定人选 

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，由区委教体工委扩大会

议差额票决产生相应备用人选。票决前，校长备用建议人选

每人进行 5 分钟的自述。人选确定后，按有关规定分别进行

公示，经公示未发现有影响任用问题的，作为相应岗位后备

人选，一年内如有岗位需要可直接任命使用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1.报名时间：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（节假日安

排值班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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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.笔试时间：3月下旬。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     3.整体选拔工作在 2018 年 4 月下旬前完成。 

五、纪律要求 

1.正确认识公开选拔的目的和意义。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

以对组织、对别人、对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参加这次活动，

正确对待，自觉接受组织挑选，服从组织安排。 

2.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，遵守组织人事纪律，严禁

拉票等非组织活动。有违反纪律者，一经发现即取消公选资

格。 

3.严格遵守工作纪律、岗位工作责任制，确保各学校其

他工作正常运行。 

     本次公开选拔工作，由区纪委派驻区财政局纪检组进行

全程监督，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。监督电话：0550-3035307 

     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区委教体工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联

系电话：0550-3910226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：2018 年南谯区公开选拔校级领导人选报名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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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南谯区公开选拔校级领导人选 
报名登记表 

姓名   性 别  
出生年月 

（   岁） 

 

（  岁） 

民族   籍 贯  出生地  

入党  

时间  
 

参加工

作时间 
 健康状况  

任职时间  专业技

术职务 
 

是否聘用  

照  片 

全日制  

教 育 
 

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 
 

学  历  

学  位  在 职    

教 育 
 

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 
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 
任现职 

时  间 
 

报 考 职 位  联系方式  

工 

 

 

作 

 

 

简 

 

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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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 惩 

情 况 

 

 

 

 

近三年 

年度考 

核结果 

 

 

 

所在学校 

意   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区委教体工

委办公室资

格审查意见 

 

 

 

 

 

备 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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